
机关规定严格的管理制度。

五、扣税的对象对已扣缴的税款，可 以 凭已扣税

的进货发票，从每月应纳税款总额中 抵扣，但不得办

理退税。

六、扣税的对象不得涂改、假造或重复使用完税

凭据，进行偷税漏税活动。凡有涂改、假造或 重复使

用完税凭据等违法行为的，除必须补缴偷、漏的税款

外，税务机关应给予批评教育或处以应纳税 款五倍以

下的罚款。偷税、抗税情节严重的，由税务机 关移送

当地司法机关依法惩处。

七、代扣代缴单位代缴税款的期限，由税务机关

根据其代扣税款金额的多少，分别加以核定。

八、代扣代缴单位必须向税务机关按时办理代缴

税款的申报，并报送有关资料。

代扣代缴单位要设立专门帐户，核算扣缴税款事

项，并按期向税务机关报 告 扣税 专用发货票的收、

领、用、存的情况。

九、税务机关可以按照代扣代缴税款总额，提取

1— 3 % 的金额，作为代扣税款手续费，发给代扣代

缴单位。手续费的具体提取比例，由省、自 治区、直

辖市税务局核定。

十、代扣代缴单位违反本规定第八 条的，处以一

千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代扣代缴单位逾期不缴代扣的税款，经税

务机关催缴无效的，税务机关应通知当地银行扣款，

并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千分之一的滞纳

金。

十二、代扣代缴单位违反本规定，对应扣税 的对

象故意不代扣或少代扣，使国家少收的税款，应 由代

扣代缴单位负责补交。

十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

规定，制定具体管理办法。

十四、本规定自1983年10月 1 日起执行。过去颁

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有抵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税务法规 财 政 部 发 出 关 于 进 一 步 做 好

能 源 交 通 重 点 建 设 基 金 征 集 工 作 的 通 知

8 月19日，财政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能源交

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说，中共

中央、国务院 《关于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

的通知》 发出后，各地财政、税务部门 在各级党、政

的领导和支持下，通过层层动员部署、宣传发动、申

报登记，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工作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是，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区和

部门强调本地区、本单位的局部困难，等待观望，有

的对国家统一的征集办法自作解 释，各取所需，以致

基金入库的进度很慢。为了进一步做好征集工作，通

知中提出：

（一）要继续加强宣传，提高 认识。各地要深入

宣传中共中央、国务院 《 关于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基金的通知》 的精神和各项规定，按照中央的要求积

极履行交纳义务。那种认为征集基金是中央 财政挖地

方财政，是预算外征预算内的看法是错误 的。财政部

门本身的预算外资金更应该积极交 纳，起模范带头作

用。各地财政、税务部门要象抓税收那样抓好能源交

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集工作，努力完成党和国家交付

的光荣任务。

（二）要建立专门机构，配备相应 的人员。现在

没设专门机构的应抓紧设立，配备 专职人员，机构不

健全和人力不足的应该尽快健全和充实。对外的政策

解释，问题解答，都应归这个职能 部门一个口对外。

征集基金的数字统计一律归税 务计、会、统一个渠道

上报。

（三）要进行一次征集工作情况的检查，狠 抓基

金征收入库工作。当前正处于基金入库集中期，各地必

须大力抓好入库工作，把该收的都收 起来。要对征集

工作进行一次全面检查：查有无不按规定申报登记的

漏户、漏项；查是否认真执行了政策，做到了依率计

征；查是否按申报项目如实 计 算，按期交纳；查征管

资料、统计数字是否完整、准确。发 现问题，立即解

决。各地既要抓好三季度的基金入库工作，也要做好

四季度的基金预征工作，把 属 于 应 在今 年征收的基

金，力争在今年内组 织入库。要严格执行基金征免政

策规定，严肃征纳纪律。除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基金征集办法》 和 《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

办法实施细则》 规定的免征项目和财政部的有关解释

外，任何单位和部门，都无权确定减免或作有违规定

的解释。各有关部门下达文件作出的 解 释或规定，与

统一规定有抵触的一律无效，由此而发生 的应征未征

或少征的基金，都要追交入库。

（四）要加强征管，做好征集基金的基 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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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地的经验，征管形式可有所不同，对既纳税又

交基金的单位，可由税务专管员统管两项任 务；对非。

纳税单位的基金征收工作，必须定人专管，落实责任。

要建立与健全必要的征管考核制度。专管人员要认真

审核交纳基金单位，特别是非纳税单位交纳基 金申报

表和有关财务报表，发现错交、漏交等情况时，要通

知交纳单位及时纠正；各地要把基金征集工作列为专

管员岗位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税收 工作一起进

行考核，定期检查评比，表扬先进，鞭策后进。

（五）要进一步加强对征集基金工作的领导。各

地要对前一段征集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肯定成绩，找

出问题，向党政领导汇报，针 对存在问题，提出改进

措施。目前有 的 中 央 部、委、局直属的企、事业单

位，强调等待上级 主管部门 的 通知，既未向地方税务

部门办理申报登记交纳基 金，也未由 中 央 主管部、

委、局统一交纳，形成两头落空。这个问题应 该组织

力量进行检查，按照规定，该就地交纳的要就地交纳。

通知要求各级财、税 部门都要有一位领导分工抓

基金征集工作，及时处理征集工作 中 出 现 的具体问

题，切实把工作抓紧抓好。

税务法规财政部关于社队企业供销公司收购的饲料粮酒征税问题的函

1983年 7 月23日 （83）财税字第205号

四川省财政厅：

接你厅川财政税（83）32号给你省人民政府请示

（抄件）。文中提到，农村社队酒厂用饲料粮 酿 酒，交

由社队企业各级供销公司收购的，可以 按40 % 税率征

税。经研究，我们认为，酒类经营具有国家专卖性 质。

国务院国发（1981）19号文件明确规定，按 饲 料粮酒

40 % 税率征税的酒，必须交由商业部门收 购。这 里的

“商业部门” 系指国家指定的商业部门的专业公司，

即国营糖业烟酒公司。因此，对社队企业各级供销公

司收购的饲料粮酒，不能按40% 税率征税，应按照规

定的税率60% 征税。特此函告。

抄送：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局（西藏不发），重庆

市税务局

税务法规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交通部门企业所属独立核算的

工业单位征税问题的批复

1983年 7 月 21日 （83）财税一字第142号

四川省税务局：

你局川税一（83）便字第 5 号函收悉。 关于交通

部财务会计局（83）财企字第15号 《 关于 企业内部结

算收支不再通过 “销售” 科目核算的 通知》 下达后，

运输公司所属修配 厂 的 征 税 问 题，我们认为，根据

（81）财税字第400号 “关于对机关、团体、企事业单

位及其主管部门的运输队 等 征 税 问 题的 通 知”，“机

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运输队（或汽

车队），凡收取运费收入的，不论是否实行 独 立经济

核算，也不再分对内对外服务，都应当就其实际收入

按照规定的税率征收工商税。对于 机 关、团体和企事

业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印刷厂、修配厂的征税问题，

也应当按照上 述原则办理” 的规定，对交通部门汽车

运输公司所属修配 厂的 实 际 收 入，无论是通过 “销

售” 科 目，还 是通过 “内部结算收 支” 类 科目核算

的，均应照章征收工商税。

抄送：各省、市、自治区税务局、重庆市税务局，交通

部财务会计局

更

正

本刊1983年第 8 期有儿处差错应予更正：目录第21行署名 “郭昌祖” 应为 “郭祖昌”。 5 页

左栏第21行中 “固定资产投放” 应改为 “投资”；6 页右栏倒数第 2 行 “也要” 应改为 “也是”；

12页右栏第 5 行 “党央”应为 “党中央”；29页右栏第 9 行 “未匠” 应为 “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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